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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償
金
，
在
另
方
面
扣
同
。 

tilq
爲
一 
名
建
築
丁
人
 

，
因
被
雨
靑
年
搶
刼
拷
打
， 

致
眼
鏡
打
碎
，
衣

ffi撕
破
， 

身
髓
受
瘍
，
獲
賠
眞
一
百
一
力 

損
失
。據

紐
文
稱
，
他
的
所
得 

的
三
百
元
 
須
由
其
每
月
因
备
 

不
能
上
作
而
獲
工
人
甦
償
局
 

滩
：貼
二
百
六
十
五
元
中
扣
届
 

，S

二
百
六
十
万
一 

1C，
是
因 

他
背
部
受
嚴
重
陽
害
的
生
活
 

津
帖
。

C

号
訊
/
省
新
民
主
黨

88

諦
巴
楼
攻
羣
 

省
府
竟
將
去
年
夏
天
-
名
雲
埠
華
人
因
被
搶
 

一 

一
歸
受
傷
所
獲
的
三
百
元
津
貼

巴
律
指
實
，
應
一
手
給
錢
 

另
一
手
戢
 

囘
。

：

巴
律
解
.
紐
文
不
是
住
「
需
要
法
洌
」 

新
保
証
入
息
中
的
唯
一 
受
害
者
。
該
法
例
成
 

代
了
前
新
民
主
黨
的
「
最
低
入
息
計
劃
」
。 

巴
津
眉
，
由
於
省
政
策
改
變
，
使
一
萬
 

名
殘
6
人
士
無
能
僅
得
聯
邦
政
府
所
增
加
的
 

生
活
浄
貼
a

提
及
失
業
問
題
，
巴
律
重
提
寄
鋭
在
省
 

選
的 

號
「
實
納
将
提
供
更
多
工
作
一
。 

巴
律
並
指
貴
公
路
工
務
廳
長
把
四
百
萬
 

元
的
公
路
合
約
給
予
亞
畢
打
省
的
公
司
。 

他
稱
，
這
些
工
作
是
應
給
予
卑
詩
工
人

省營路局將受調查 
反對黨懷疑有內幕 

C

域
多
利
加
新
社
電
)
卑
詩
省
府
已
委
 

任
一
個
三
人
皇
家
委
員
會
進
行
調
査
車
詩
鐵
 

路
局
與
鋪
軌
商
合
約
的
斜
紛
。

省
長
賓
雑
預
料
委
員
會
綺
淡
入
與
咨
局
 

總
裁
及
管
理
行
政
人
負
研
究
。

該
皇
家
委
員
會
是
由
卑
詩
高
等
添
寝
旳
 

麥
金
時
法
官
領
導
。

據
悉
，
卑
誌
意
路
局
曾
擬
腐
展
在
蒂
斯
 

爾

段
 ̂

路
，
輿
鋪
軌
 

司
簽
約
，
後
因
土 

壤
搬
發
問
窗
發
生
糾
紛
互
相
指
責
♦
其
中
車
 

渋
覺
問 @
土
壤
般
移
 
公
司
，
嶽
路
局
卒
枝
控
 

8-

法
庭
，
但
路
局
於
法
庭
外
，
賠
償
一
一
百
五 

十
萬
給
鋪
軌
公
司
作
和
平
解
决
 

省
府
反
對
黨
議
員
指
責
政
舟
企
圖
把
所
 

宿
事
實
隱
瞞
。

勸勿歧視竟遭刀傷 
仗義男子招來橫頑 

(
雲
市
加
新
科
電
)
廿
五
为
男
，
酒
戚
 

工
人
史
布
拉
治
亞
，
週 
一 
在
法
庭
作
証
覇
, 

去
年
六
月
六
日
午
夜
■
他
任
巴
士
站
看
見
白
 

人
少
年
T
L
期
之
馬
丹
諾
維
次
及
另
一
少
年
 

，
乘
電
單
車
來
欺
侮
候
电
之
兩
名
印
度
男
技
 

，
他
雷
卽
电
告
勿
作
種
族
歧
視
，
誤
料
麻
慈
 

今
竟
域
怒
於
彼
，
揮
"
將
連
插
數
刀
 
瘍
及
 

肺
部
背
部
，
幸
自
巴
士
來
 

他
始
逃
上
0
 
士 

，
乘
客
爲
其
包
紮
 

巴
士
司
機
召
來
救
護
車
 

送
院
救
沿
。
渉
塚
菩
意
傷
4
他
人
之
十
之
城
 

少
年
馬
丹
，
現
由
发
卑
法
庭
骞
理
中
。

1
 ge Pa

名
武
裝
兇
徒
昨
晨
侵
入
一
流
動
住
屋
 

槍
秋
 

兄
弟
四
人C

十
四
至
 

9-一一/

，
两
射
傷
具
 

母
史
實
*
太
♦
刼
掠
共
得
卅
元
而
遁
去
無
踪
 

卡解宣佈、封神榜』 
基卿福5$ 皆有新職 

、
佐 

平
原
市
合
衆
社
電2

卡
特
總
統
 

於
週
未
宣6

委
任
前
國
務
卿
基
辛
格
爲
新
設
 

之
，
挽
救
鹿
原
委
員
曾
」
主
席
，
他
說
起
死 

邀
請
基
辛
格
扣
任
名
譽
主
席
，
但
基
氏
說
要
 

.
做
就
做
真
主
席
，
卡
特
盛
讚
基
氏
 

說
相
信
 

這
位
外
父
(
獨
仃
俠
」
多
才
多
藝
 
*

特
此 

外
並
委
任
前
總
統
福
特
及
副
總
統1f

德
爾
爲
 

»
會
名
譽
副
主
席
。

中國發展遠洋船務 
太
陽
報
訊
)
中
國
積
*
擴
張
其
貪
業
 

船
隊
向
外
發
福
，
合
計
己
有
一
百
七
十
蔓
順
 

bl丿
遠
洋
商
船
在
巴
拿
馬
登
記
船
籍
，
懸
掛
 

巴
拿
馬
旗
，
以
便
航
仃
款
F
進
行
船
運
貿
星
 

，
因
巴
拿
再
輿
中
 

均
有
邦
交
，
第
爲
適
宜
 

，
台
灣
商
船
則
.多
懸
掛
利
比
亞
阈
旗
 

丹麥大選社黨連任 
C

55本
哈
根
S
^
社
君
)
丹
妻
大
選
， 

少
數
黨
政
府
首
相
左
根
生
獲
得
四
黨
投
事
繼
 

續
支
持
 

丹
麥
仍
爲
社
寻
民
*
黨
執
政
，
社 

民
黨61-

温
和
社
普
主
 
II 犖
派
。 

泰抗議東國侵邊境 
(
北
京
路
透
社
電
)
東
喃
寨
金
邊
政
府
 

攻
就
泰
國
駐
比
京
大
使
h

，
聲
明
東
垣
襲
事
 

2
三
科
在
力
在
柬
専
境
內
，
並
半
泰
國
所
屬
 

，
泰
國
無
權
抗
議
，
按

es

處
位
於
泰
柬
邊
境
 

，
泰
國
抗
 3
束
审
於
一 
月
廿
日
焚
死
夜
村
輝
 

名
村
民
。愛爾蘭軍要襲倫敦 

C

巴
黎
緯
透
社
電
)
愛
爾
闌
其
和
軍
一 

各
領
袖
杜
眉
仔
巴
黎
首
視
露
面
，
對
英
國
發
 

"
警
告 

他
說
他
們
將
耍
發
動
発
面
游
攀
稚
 

襲
擊
倫
以
政
修
及
商
巣
窜
心
，
政
要
发
一
般
 

英
人
均
在
被
験
之
列
，
直
到
英
國
撤
出
北
愛
 

昭
蘭
爲
止
。

一 槍殺四人只爲卅元 
(
印
地
支
加
州
荷
蘭
堡
美
聯
。
電
)
四

甘地夫人有子競選 
姑母潘迪領導反甘 

C

新
德
里
美
聯
社
電
)
印
度
總
鱷
甘

181 

夫
人
之
子
 

卅
寂
之
山
 ®

，
一
句
只
居
於
嘉 

後
襄
助
其
母
，
今
日
汴
式
日
為
競
選
國
會
議
 

席 

甘
命
夫
人 5
求
臣
羣
衆
支
持
此
子
以
 

將
活
力
青
春
帯
給
印
度
政
壇
云
0
輿
論
稱
此
 

子

1«度
他
日
景
承
其
由
衣
缽
乂
做
總
®

。 

C

新
德
里
美
聯
社
電
)
印
班
前
駐
聯
合
 

國
大
便
潘
迪
夫
人
，(
尼
赫
魯
之
妹
)

，
今 

日
參
加
反
對
法
娃
女
♦
苗
理
甘
地
关
人
，
潘 

迪
夫
人
表
示
無
意
競
選
，
只
貝
反
對
掲
裁
及
 

保
護
人is

而
出
面
領
導
反
甘
"

美

國

全

力

斡

旋

圖

消

除

阿

以

世

仇

60 
1
 。 

N

~中東

^2

 

(
，

▲

,

▲

5*6

A

B

而

，

奮

C

科
威
料
美
聯
料
電
)
此
間
一
份
隸
紙
，
住
十
三
日
物
導
：
在
黎
巴
嫩
的
巴
勒
斯
坦
的
 

9!

和
激
破
獲
巴
即
叛
離
份
子
 

項
謀
炸
受
國
務
卿
范
斯
的
恐
怖
計
副
，
據
极
，
該
恐
怖
集
 

it

爲
「
黑
六
月
-

計 
».在
范
斯
於
二
月
十
八
日
抵
貝
魯
特
訪
問
時
卽
發
動
爆
擊
。
現
時 

由
巴
解
領
W
阿
拉
国
的
和
組
織
@
行
圍
捕
該
等
叛
離
恐
怖
份
子
。

(
開
羅
法
新
社
電
)
巴
解
保
安
部
拘
捕
了
一 
批
毋
嫌
計
N
刺
殺
來
訪
之
美
■
務
卿
范
斯
 

的
巴
勒
斯
坦
人
，，
現
住
偏
査
中
。

帝
人
自
制
隸
「
反
抗
陣
線
一
的
南
擊
6
織
人
員
。
反
抗

■一 

♦
工
 

「

①

近

黃

昏

挨

河
西
地
带
自
一
九
六
七
年
中
東
戰
爭
以
 

來
，
被
以
色
列
佐
領
，
該
地
居
住
有
三
百
餘
 

萬
巴
勒
斯
坦
鮭
民
，
紹
大
部
份
貢
苦
不
堪
。 

巴
勒
斯
坦
原
爲
聖
經
時
代
之
文
明
古
國
民
族
 

，
今
已
支
離
破
碎
， e
地
司
棲
，
嗨
一
希
望
 

8
 
在
什
n
仟
五
百
平
方
里
之
約
但
河
西
地
帶
 

及

;Ja沙
廊
卷
建
立
小
型
國
家
，
但
以
色
列
與
 

巴
人
世
代
爲
仇
，
認

81

巴
人
建
国
威
脅
以
人
 

牛
存

C

漢
堡
路
透
社
電

：?

巴
勒
斯
坦
游
擊
激
 

tt派
領
袖
哈
巴
土
表
示
•
斷
然
反
依
巴

*#與 

以
色
列
和
談
妥
協
，
他
說
若
巴
解
接
受
以
色
 

列 

件
河
西
建
立
小
朝
廷
，
只
鹿
及
E
百
萬 

巴
人
，
將
置
其
他
多
或
巴
人
於
何
地
，
他
說 

备
巴
解
妥
協
，
他
隔
發
起
繼
續
刼
持
飛
機
， 

進
行
恐
怖
打
戰
。

陣
線
是
以
反
抗
以
阿
護
判
結
束
戰
事
由
組
峨
 

一 范斯要說服以色列 

C  
耶
路
撒
冷
美
聯
 «
電
)
美
8
 
務
覇
范
 

斯
週
二
抵
此
 

今
晨
典
以
色
列
總
理
拉
賓
早
 

餐
會
談
。
以
色
列
表
示
願
意
由
搭
日
内
瓦
和
 

談
，
何
堅
决
反
對
巴
勒
断
坦
解
放
陣
線
參
加
 

，
以
色
列
堅
持
巴
勒

tor 
坦
必
須
磯
受
其
箕
太
 

國
家
，
及
承
認
聯
合
國
所
F
以
國
之
主
權
， 

然
後
以
國
始
允
參
 

31有
巴
勒
斯
坦
出
席
之
和
 

談
•
范
斯
表
示
.•
美
國
深
厚
支
持
以
色
列
之
 

生
存
及
安
全
。

范
斯
希
望
以
色
列
小
可
反
對
巴
勒
斯
坦
 

加
和
談
。巴勒斯坦大罵美國 

(
大
馬
士
革
环
透
研
宙
)
巴
勒
斯
坦
今
日
 

宣
酶
・•
美 8
會
中
東
政
策
凸
星
一
陣
炸
約
。 

巴
解
發
暫
人
邁
沙
领
：
「
范
斯
沐
想
支
持
閃
 

族
侵
畧
，
不
顧
巴
人
生
岸
權
利
。
我
們
不
買 

他
這
一
套

—
我
們   

«
爲
美
國
V
政
豪
不
能
代
 

表
美
鹵
人
民
之
育
願
 

美
國
對
中
東
政
策
乃
 

爲
製
造
另
一
城
戦
 

從 

漁
川
！
一 

巴解建司成爲癥結 
(
河
西
佔
領
离
美
聯
社
履
)
巴
勒
斯
坦
 

領
袖
拒
絕
與
，
可
列
和
談
，
以
巴
緊
張
情
勢
 

並
未
緩
和
，
巴
解
自
去
年
黎
巴
嫩
內
戰
中
失
 

利
之
後，

11

餃
爲
温
田
，
但
基
本
上
仍
是
反
 

8
 
以
色
列
。
約 

Id埃
夂
融
地
阿
拉
伯
支
持
叙
 

列
亜
，
促
使
巴
解
8
加
日
内
瓦
地
談
堤
里
 

在
以
國
佔
領
之
河
西
地
帶
建
自
勒
斯
坦
图
爲
 

交
換
停
件
。

-全頼老少全家幫手才勉能維持- 

一 第二代不願承繼濕仔將受淘汰 - 

(
雲
訊
)
據
省
様
拜
導
：
在
雲
市
街
角
的
濁
立
#
 貨
商
店
9
華
人
乃
是
經
營
該
等
商
店
 

的
骨
幹
。

該
等
 

IS店 
俗
稱
濕
仔
)
，
不
能
與
超
級
市
場
相
比
 

資
本
少
，
不
能
大
依
購
入
存
貨
 

及
大
觀
直
傳
。

此
類
小
商
店
，
有
時
靠
賴
小
孩
及
老
祖
父
B
從
中
幫
手
一
免
因
僱
請
職
工
難
以
維
持
。

新 聞 紙 第 
8 十 卷 第 一

K

尋戦-4 V

縫
衣
&
淸
潔
-
©
酒
店
餐
舘
的
若
干
崗
位7

 

可
容
納
军
人
工
作
，

一 
位

16

營
街
角
商
店
的
名
板
任
接
受
訪
 

問
時
前
：
歧
視
中
國
人
於
廿
年
前
較
多
。
經 

管
濕
仔
不
過
替
自
己
購
貢
 
一 
份
工
作
。 

現
今
有
不
少
   

3

店
老
板
並
不
希
望
 

池
的
兒
女
承
繼
其
事
業
，
因
他
們
要
其
兒
女
 

到
外
邊
1
作
，
一 
如
其
他
人
土
一 
般
，4
有 

出
息
。

在
過
去A

餘
年
來
9
很
多
新
來
中
國
 

作
民T

進
人
菓
菜
，
批
發
，
或
零
售
行
業
。 

現
今
，
在
比
餃
上
，
缺
少
技
能
的
華
人
進
入
 

濕
仔
行
業
的
已
較
少
，
因
現
今
1
賊
職
似
的

(
崴
次 
丙
辰
年 

十
二
月
大
廿
九
日
)

**̂
M 

惠"史■
**
曲針

建

2

—i
n

±¥

4
V

在
「
七
七
憲
故
」
公
開
的
一
個
月
之
 

後 

捷
克
富
局
似
乎
仍
未
確
定
走
向
何
方
 

在
官
方
宣
傳
機
構
出
現
一
股
反
對
憲
 

章
簽
名
人
的
浪
潮
 

採
取
恐
 

!8 
伶
施
。 

(
維
也
納
路
透
社
電
)
東
德
政
府
於
 

去
年
十
一 
月
開
除
民
謠
歌
手
沃
爾
夫
。
畢
 

爾
曼
的
公
民
資
裕
1
1
自
一
九
五
三
年
街
 

頭
暴
亂
以
來
政
府
第
一
次
對
付
不
同
改
見
 

者
的
具
體
行
動
，
首
時
，
一
百
多
名
作
家 

、
藝
術
冢
和
優
具
聯
名
簽
署
一
份
公
開
抗
 

議
書
。(

維
也
納
路
透
社
過
)
蘇
聯
在
最
近
 

數
週
，
採
取
更
强
硬
路
線
，
來
對
付
持
不
 

同
政
見
者
，
動
用88

聯
秘
密
警
察
决
意
在
 

貝
爾
格
雅
德
檢
封
歐
安
會
最
後
文
件
會
議
 

之
前
，
把
持
个
同
政
見
者
全
部it

壓
一
卜
去 

蘇
聯
0
持
F
同
政
电
者
已
受
到
警
吿
 

他
鬥
可
能
岐
陰
罪
。

矗
貝
爾
得
管
者

to活
躍
於
民
權
運
動
 

的
安
德
H

。
薩
哈
羅
夫
七

is 示
莫
斯
科
地
 

下
鉄 
一 
月
八
日
發
生
的
爆
炸
是
解
騎
秘
密
 

警
察
所
爲
後
，
便
受
到
官
后
警
告
。 

東
歐
觀
察
家
認
爲
，
假
m
姿
歐
任
何
 

地
方
的
局
勢
失
去
控
制
，
蘇
聯
將
會
作
出
 

政
治
干
渉
。
少
敢
敢
於
言
論
为
持
八
同
政
 

見
者
，
正
向
蘇
聯
集
團
四
個
政
府
展
開
挑
 

戦
。「匕匕憲章 影响大 

東德動員武裝戒備

C

柏
M
法
新
社
電
)
此 

間
一
家
報
紙
今
天
證
實
，
車 

*
^
^

一
德
任
過
去
數
天
內
，
已
動
員 

^

^

數
以
千
計
的
後
備
陸
軍
，
以 

指 e
國
內
人
民
。 

ESI*

屬
於
西
德
施
普
林
格
報

日 A

 

振

 
，IL

無
親
演
叙
或
郵
寄

^̂
8888̂
^̂
5̂
^̂
2.̂
^̂

 ̂

本報春節放假一天 
蛇
年
春
節
降
臨
大
地
♦
本
輔
照
農
曆
新
 

年
慣
例
，
在
蛇
年
一
旦C
二
月
十
八
日
I
星 

期
五
休
假
一
天
，
二
月
十
九
R
星
明
六
照
零 

IH版
敬
帽
备
界
亮
察
•
並
祝

新
香
快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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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 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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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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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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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省希望取消管制 

C

渥
太
華
加
新ti

噌3

曼
省
省
長
薛
列
 

冶
用
沙
首
省
長
布
來
克
尼
。
《
均81

新
民
主 

黨
)
週
一 
晚
說
：
他
們
希
望
官
到
管
制
計
割
 

庄
干
底3
用
愈
消
，
不
履
他
們
卜
會
便
用
壓
 

力
迫3

聯
邦
立
即
撤
消
"
制
，
沙
省
省
長
說
 

-
最
好
各
省
同
一 
時
間
撤
消
，
不
要
一
先
一 

後
，
如
？

号一-
聯
盟
M
F
三
百
萬
會
員
曾
 

施
用
壓
力
下
各
省
，
要
求
撤
消
管
制
。
勞
盟 

主
席
摩
利
說
：
與
新
民
主
黨
一
領
袖
會
議
後
写 

得
兩
省
長
及
金
民
主
黨
領
袖
布
洛
賓
特
如
此
 

支
持
带
1
 

他

13

感
到
滿
意
 

古璧省長車斃人案 
調査至今未獲結論 

(
滿
地
可
/
新
載
   

<
)
量
生
已
一
星
期
 

多
的
交
通
意
外
古
璧
省
長
輾
雑
、
十
二
歲
老
 

人
築
，
至
今
仍
有
多
項
問
題
尙
末
獲
得
答
覆
 

最
初
關
注
嫌
姿
的
問
題
是
案
中
涉
及
之
 

各
人
物
 

直
至
目
前
爲
止
，
調
査
仍
作
普
通
 

案
件
進
行
。
但 
一 
著
名
輔
章
的
出
版
家
乃
恩
 

兩
次
提
議
一
項
公
開
調
査
。

省
政
府
的
態
度
爲
意
外
决
亡
調
査
手
續
 

應
官
普
通
之
警
方
詢
問
，
包
恬
醫
學
證
明
有
 

關
死
者
致
死
原
因
，
及
地

61

驗
屍
估
計
是
否
 

情
况
需
要
公
開
審
訊
6

•

'

系
旳
(
柏
林
農
郵
報
」
報
導 

二
^

^

一
，
在
東
德
西
南
部
的
提
林
根
 

isiiy

，
徴
集
了
特
別
多
的
後
備
軍
 

一 

該
家
軸 «

說
，
上
述
行 

二

動

可

走

是

意

圖
 

68 制
任
何
有
 

一 

躍
反
對
共
產
黨
政
府
 

向
的
萌
 

-
高

大
漢
公
金

.-5 
啓 

敎會派船營救難民 
影响聯阈安排?作 

(
曼
谷
美
聯
社
電
)
雨
朦一

項
西
方
外 

会
消
息
透
路
：
由
私
人
經
營
拯
救
旗
民
 

船 

隻
前
往
感
南
載
牛
逃
離
的
難
民
已
增
分
四
櫻
 

点
報 

已
拯
救
 

H4 
四
百
七
十
八
男
女
及
幕
童
 

其
中
一
艘
最
大
的
拯
救
船
•
於
本
月
較 

早
時
中
現
在
泰
浦
海
岸
後
便
*
失
踪
，
清
是 

由 
一 
個
宗
教

66

體
支
持
可
能
已
融
橐
再
次
拡
 

救
越
南
難
民
的
行
動
。

泰
阈
難
民
官
員
已
季
到
由
美
國
牧
師
鎮
 

導
的
「
世
界
宗
教
和
平
協
會
 

的
呆
證
，
不 

再
嘗
試
勧
告
難
民
駕
駛
泰
艇
與
拯
救

18隻
會
 

晤
。&

合
國
難
民
專
員
要
求
難
民
外
要
現
會
 

教
會
拯
救
 

脾
喚
，
因 8
該
等
教
會
拯
救
工
 

作
損
書
聯
台
國
謬
求
，
國
安
置
難
民
的
努
力
 

澳
T 

接
柄
四
百
三
十
0
B
民
，
並
考 

慮
會
接
納
史
多
難
民
。

『
晴
晨
天
陰
 

明
時
陰
畤
睛
 

禽
岳
度
十
度 

低
E

四   

«

芽

該
郁
說
，
盛
普
整
營
0
 

工
人
民
兵
被
徵
召
，
引
致
他
 

唇
廠
内
其
餘
 
同
事
的
煩
惱
， 

爲

'ft
IFI要
留
在
人
手
足
 

的
工
廠
繼
續
工
作
。

根
林
 

to的
兵
營
因
爲
太
 

小
，
不
能
容
納
應
徵
人
伍
的
 

軍
隊
人
數
 

因
財
據
報
自
部
 

份
彩
備
軍
，  

8

首
天
氣
嚴
塞

被脅經理跳車幸脫魔掌 

南

雲

警

匪

追

逐

槍

戰

Q

以

也

(
雲
市
加
新
社
電
)
南
雲
四
十
一 

卡
爾
街
附
近
撞
向
一
棵
大
樹
，
疑
犯
乃
一 

街
夾
屋
街
之
滿
地
可
銀
行
，
昨
晨
十
一 

F
車
逃
跑
 

開
槍
拒
他
，
卒
被
警
方
射
 一

 

時
許
齢
刼
瞥
千
五
佰
元
。
疑
犯
持
槍
擄
 

傷
肩
部
及
右
腿
跌
倒
被
擒
，
但
警
万
亦
 

去
銀
-
經
理
密
技
利
爲
、
質
，
負
；；其 

有
一
人
中
彈
受
傷
昏
崖
 

会
犯
旋
被
送
 

一 

at

車
逃
逸
 
銀
行
被
却
時
按
下
無
聲
警
 

嘗
院
救
治
。
康
首
報
報
，
云
，
反

犯

一
 

剽
器
 

召
來
五
輛
警
車
追
捕
 

存
疑
犯 

能
係
花
用
示
嵬
監
組
補
戲
出
来
之
犯
人
 

一 

威
妲
之
F

，
經
理
飛
車
疾
号
会
犯
開
，
年
約
廿
、
歲 

被
擄
之
8
理
跳
車
得
 

一 

搶
射
擊
警
事
 

引
起
槍
戰
，
經
理
從
府 

免
於
難
，
至
爲
大
命
，
已
被
8
某
地
休
 

( 

車
中
撞
井
車
門
，
跳
車
逃
生
•
幸
而
無 

息
，
據

81

其
本
人
亦
不
知
如
何
能
於
危
 
二
 

恙
，
事
犯
 *
 
車
續
逃
在
四
十
五
街
東
與
 

急
中
撞
門
跳
电
。

，
必
須
留
宿
什 ®

時
設
置
的
庇
護
所
內
。 

西
德
住
蘭
克
0

匯

3」

說 

最
近 

東
德
外
交
部
否
認
後
備
軍
總
動
員
的
消
息
 

(
毒
納
法
新
社
電
)
此
間
消
息
稼
 

道
，
已
彼
懺 »
的 
一
九
六
八
年
「
布
拉
悟 

之
春
」
政
府
領
袖
亞
歷
年
大
。
杜
布
切
克

♦

現
 

口   

<
上
支
持
最
近
展
開
"
七
七
意

霞
」
人
饕
言
運
動
的
捷
克
團
體
。

取手一另錢給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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